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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企业及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吉林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排放工程

建设单位：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新建

总投资：7987.64万元

本项目的选址位于长白山特色食药科技产业园东南角地块中央大道西侧、纬

一路南侧。

劳动定员及生产班制：工作制度与劳动定员：本项目计划实行 24小时工作

制，年运行 365天；计划劳动定员 16人。

1.2公众参与工作过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必须让工程所在地周围群众对

建设项目类型、地点、工程规模、污染物排放及工程拟采取的环保措施有所了解，

在此基础上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提出相应的建设性意见，使其落实到具

体的环评工作中，确保在工程建设中采取可行的环境保护等措施，并且满足总量

控制要求，不会对当地居民及其周围环境的长远利益产生影响，为该工程实施提

供决策依据。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本项目组织了三次项目信息公示，

广泛收集公众意见：

（1）2023年 05月 24日，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在全国建设项

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https://www.eiacloud.com/gs/）上向社会发布《吉林人参生

命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排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网上公

示，第一次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2）2023年 12月 25日，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在全国建设项

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https://www.eiacloud.com/gs/）向社会发布《吉林人参生命

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排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网上公示，

第二次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3）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于 2024年 01月 02日、01月 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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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见主流发行报刊《环球时报》上发布《吉林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

排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因报告内容变动，2024年 11月 20日，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

公司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https://www.eiacloud.com/gs/）再次向社

会发布《吉林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排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信息第二次网上公示，第二次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2公示征求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时间从 2023年 05月开始，按照生态环境部的《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文件精神，本项目的公众参与重点调查的对象为本项目

周边的有关单位和当地居民。

2.1第一次环境信息公开

（1）信息公示时间

本项目网络公示第一次发布时间为 2023年 05月 24日。

（2）公示方式

公示方式为网络公告，网络公示见图 2.1-1。

（3）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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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排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网上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的要求，需要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项目，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应当在报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或者重新审核前必须进行公示工作，使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及群众了解、参与，现将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事宜进行信息公开，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吉林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排放工程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白山市江源区城墙街道新华村

项目内容及规模：新建规模为 5000m3/d的污水处理厂 1座；新建配套污水管网，污水

处理厂按二期规模设计布局，本工程完成一期工程建设；污水处理出水达到一级 A标准。

总投资：7987.64万元

2.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白山市江源区孙家堡子街利民村

联系人：褚娜

联系电话：18143196623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名称：黑龙江平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机构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北疆集团科技企业孵化基地 9号综合楼 101号

联系人：李平

联系电话：18304525430

E-mail：hljpchb@163.com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填写，具体

链接为：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5.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寄送信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交意见。

公众参与起止时间：自公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4

图 2.2-1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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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第二次公示

黑龙江平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后，

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号）第十条，于 2023年 12月 25日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确定了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明确了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途径、时间、获取意见表的方式。时间期限为 2023

年 12月 25日～2024年 01月 09日。

2.2.1网络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白山市江源

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开展第二次网络公示。

发布日期为 2023年 12月 25日，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2。公示内容及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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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排放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网上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

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现将本项目有关内容第二次公示如下：

一、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白山市江源区孙家堡子街利民村

联系方式：18143196623

联系人：褚娜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网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11gB72NlhN1wOh13mjuCQ

提取码：xc99

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可通过拨打建设单位联系电话与建设单位联系

后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即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各个

敏感区域。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意见表，并按照表格规定格式要求填写，具体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注：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

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及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本信息公开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电话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

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2023.12.25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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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站公示截图



8

2.2.2报纸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十一条要求，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受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

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于 2024年 01 月 02

日、01月 03日在常见主流发行报刊《环球时报》上进行两次信息公示。登报情

况见图 2.2-3、图 2.2-4。



9

图 2.2-3报纸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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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报纸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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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网络公示

由于报告内容变动，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平台再次开展第二次网络公示。发布日期为 2024年 11月 20日，网络

公示截图见图 2.2-5。公示内容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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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排放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网上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现将本项目有关内容第二次公示如下：

一、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白山市江源区孙家堡子街利民村

联系方式：18143196623

联系人：褚娜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网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hbeFRX0RzXGNZiyUj5FLw

提取码：kfyb

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可通过拨打建设单位联系电话与建设单位联系后查阅

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即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各个敏感区

域。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

表，并按照表格规定格式要求填写，具体链接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注：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

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及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本信息公开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或者

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反映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2024.11.20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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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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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张贴公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

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

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

予以简化：(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因此本项目无需进行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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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公众意见调查情况

公示期间没有任何单位和任何人反映任何问题。

2.2.6其他

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期间，除进行网络公示、报纸公示未进行其他形式公示。

2.3报批稿公示情况—第三次公示

2024年 11月 28日，白山市江源区绿水园净化有限公司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平台（https://www.eiacloud.com/gs/）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全文和

公众参与说明公示。见图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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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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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意见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情况

（1）查阅情况

查阅纸质报告书场所设置为本项目拟建厂区。公示期间，没有公众进行查阅。

（2）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众参与期间未接到咨询电话，未收到电子邮件、传真，无公众查阅纸质

报告书。

在第一次信息公告、第二次信息公告期间，第三次信息公告期间，未收到公

众反馈意见。

4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情况、理由及向公众反馈

的情况等

本项目建设单位将根据环评提出的环保措施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运营

期的生态、土壤、大气、噪声等应严格按照本环评报告中提出的防治措施。此次

公众参与未接到公众的反馈意见，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是理解与支持的。

5结论

1、公众参与合法性

2023年 05 月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于 2023 年 05月 24 日在网站进行

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在《吉林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污水

处理及排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采用两种形式进行了公示，

2023年 12月 25日在网站进行了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

作日；同时在 2024年月 01 月 02日、01月 03日在《环球时报》进行了两次报

纸公式；因报告内容变动，2024年 11月 20日在网站再次进行了公众参与征求

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2024年 11月 28日在网络上进行了《吉

林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排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和《吉林人

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污水处理及排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报批前公

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因此，本次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2、公众参与有效性

形式有效性分析：本次环评分别在公开网站、环球时报进行了公示，公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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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公众意见，公众参与形式符合规定要求。

时间有效性分析：建设单位在确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7个工作日内，进行

了第一次公示、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符合规定要求。

公示内容有效性分析：第一次公示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名称

和联系方式等内容；第二次公示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均为 10个工作日；再次

进行第二次公示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5个工作日。公示内容符合规定要

求。第三次报批稿公示采用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

3、公众参与代表性

本次公众参与活动覆盖面广，被调查对象主要为可能受影响人群，受访对象

具有较高代表性，调查意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诉求。

4、公众参与真实性

为保证公众参与质量，本次调查公众对象广泛并有重点，第一次、第二次公

示期间发布多份公众参与公告，公示期间未收到意见反馈。

综上所述，本次环评报告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真实性均符

合相关规定要求。

5、结论

①本次公众参与重点调查本项目所在地周围地区可能受到影响的有关单位

和当地居民。

②公示期间至目前没有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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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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